办事指南样本
	事项名称
	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

	受理范围
	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法律依据
	1. 《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5号，2018年主席令第二十五号修订）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第七十四条：……用人单位和个人可以免费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查询、核对其缴费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记录……。2. 《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4号）第十四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向参保人员及其用人单位开放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查询程序，界定可供查询的内容，通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网点、自助终端或者电话、网站等方式提供查询服务。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号）第二十一条：参保人员可到县社保机构、乡镇（街道）事务所打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明细表》。社保机构应当每年至少一次将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单内容告知本人……。4.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第九十二条：社保经办机构应向参保单位及参保人员开放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查询程序，界定可供查询的内容……。

	受理条件
	无

	所需材料
	有效身份证

	办理流程
	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即时办结，承诺时限：即时办结

	收费标准
	不收费

	收费依据
	无

	预约咨询
	0792—4391039、4357660、4378906

	投诉电话
	0792—4378915

	办理时间
	[bookmark: _GoBack]冬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00
夏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30
工作日、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推行延时服务，
冬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00
夏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30



